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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评估程序的基础上作出的，针对本评估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 注册资产评估师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 注册资产评估师和其他评估人员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了现场调查；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但无法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5、 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 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无关。

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拟了解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康国评咨字[2015] 0014号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5月31日。

评估师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定估算。

至评估基准日，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38,616.73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B-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47,625.65
	73,855.75
	26,230.10
	55.08

	非流动资产
	2
	198.57
	210.43
	11.86
	5.97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7
	157.99
	169.51
	11.52
	7.29

	无形资产
	8
	0.89
	0.83
	-0.06
	-6.74

	商誉
	9
	
	
	
	

	长期待摊费用
	10
	39.69
	40.09
	0.40
	1.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总计
	11
	47,824.22
	74,066.18
	26,241.96
	54.87

	流动负债
	12
	15,099.45
	15,099.45
	
	

	非流动负债
	13
	20,350.00
	20,350.00
	
	

	负债总计
	14
	35,449.45
	35,449.45
	
	

	净 资 产
	15
	12,374.77
	38,616.73
	26,241.96
	212.06


评估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做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5年5月31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止。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5年7月31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拟了解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康国评咨字[2015] 0014号
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拟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15年5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方为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概况

企业名称：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官道西大街1号-16 

法定代表人：易小迪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土地成片开发以及高档宾馆、别墅、高
档写字楼和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开发除外）；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技术培训；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及经纪除外）。
（2） 被评估单位概况

1． 概况 

企业名称：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商业街东段33号
法定代表人：陈梦
注册资本：贰亿陆仟壹佰伍拾万元整
主要经营范围：对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文化产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企业简介

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3日，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李亚鹏认缴出资900万元，占公司90%的股权；李亚炜认缴出资90万元，占公司9%的股权；孙海浩认缴出资10万元，占公司1%的股权。2008年10月23日前，各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缴付了50%的认缴出资，公司实收资本为5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亚炜。
2010年10月21日，公司股东孙海浩将其持有的公司1%股权以5万元转让给李亚鹏，公司引入新的股东李一兵，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李亚鹏认缴出资3,850万元，占公司77%的股权；李亚炜认缴出资150万元，占公司3%的股权；李一兵认缴出资1,000万元，占公司10%的股权。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亚炜。
2012年6月12日，公司新增股东，注册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李亚鹏认缴出资4,620万元，占公司77%的股权；李亚炜认缴出资60万元，占公司1%的股权；李一兵认缴出资720万元，占公司12%的股权；北京泰和友联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0万元，占公司10%的股权。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亚炜。
2013年1月22日，因引入“中融-丽江雪山书院集合资金计划”，公司股东李亚鹏将其持有的公司72.67%股权（对应出资4,360万元）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李一兵将其持有的公司12%股权（对应出资720万元）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李亚炜将其持有的公司1%（对应出资60万元）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北京泰和友联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10%股权（对应出资600万元）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013年1月31日，公司新增注册资本5,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认缴，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11,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杨兴。中融信托又于2013年3月29日、5月24日分别出资5,130万元和10,02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26,150万元；完成出资后，雪山公司股权变为李亚鹏持有0.99%，中融信托持有99.01%。
2013年10月31日，公司股东李亚鹏将其持有的公司0.1%(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26.15万元)股权转让给北京中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雪山公司股权变为李亚鹏持有0.89%，中融信托持有99.01%，北京中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0.1%。
2015年4月7日, 中融信托将其持有的34.99%股权（对应出资9150万元）转让给兴业资管，将其持有的14.02%股权（对应出资3666万元）转让给李亚鹏，将其持有的43.5%股权（对应出资11374万元）转让给北京中书，将其持有的6.5%股权（对应出资1700万元）转让给北京泰和，转让完成后，中融信托不再持有本公司股权，兴业资管持有34.99%，李亚鹏持有14.91%，北京中书持有43.6%，北京泰和持有6.5%。

3．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年5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47,625.65
	40,024.54
	27,532.30
	17,313.68

	非流动资产
	198.57
	252.23
	338.85
	94.97

	资产总计
	47,824.22
	40,276.77
	27,871.15
	17,408.65

	流动负债
	15,099.45
	24,403.97
	8,041.96
	13,520.93

	非流动负债
	20,350.00
	--
	--
	--

	负债合计
	35,449.45
	24,403.97
	8,041.96
	13,520.93

	净资产（股东权益）
	12,374.77
	15,872.80
	19,829.19
	3,887.72


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度及2015年5月利润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年5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
	--
	--
	--

	利润总额
	-3,498.03
	-4,362.15
	-4,208.53
	-1,351.82

	净利润
	-3,498.03
	-4,362.15
	-4,208.53
	-1,351.82


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均由丽江意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丽意会审【2013】第082号、丽意会审【2014】第162号审计报告，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财务尽职调查报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 公司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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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拟了解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价值的参考依据。

3、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1）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资产合计：478,242,214.09元，其中：

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476,256,479.31元

    非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1,985,734.78元

        固定资产：     账面金额     1,579,937.03元
        无形资产：     账面金额     8,895.00元
        长期待摊费用： 账面金额     396,902.75元

负债合计：354,494,458.08元，其中：

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150,994,458.08元

非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203,500,000.00元

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委托确定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2）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为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开文、龙泉社区地块一在建工程及地块二、三、四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一总建筑面积为89212平方米（其中：地上70035平方米、地下19177平方米）；地块二总建筑面积为53515平方米（其中：地上42372平方米、地下11143平方米）；地块三总建筑面积为33381平方米（其中：地上24799平方米、地下8582平方米）；地块四总建筑面积为28061平方米（其中：地上23489平方米、地下4572平方米）；具体详见下表：
表1：地块一（亚洲青年艺术创作社区）经济指标表

单位：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89212

	地上建筑面积
	70035

	艺术客栈
	26707

	其中
	一坊（1）
	4436

	
	二坊（2）
	2570

	
	二坊
	11516

	
	三坊
	8185

	商业院落
	11178

	其中
	中轴艺术商业别院
	8719

	
	西南广场入口商业别院
	2459

	艺术公建
	32150

	其中
	公寓式酒店
	21887

	
	Coart艺术中心
	2409

	
	Coart艺术培训中心
	7133

	
	Coart影院
	721

	地下建筑面积
	19177

	其中
	1#地下停车库
	11927

	
	Coart艺术培训中心地下室
	3000

	
	Coart影院（地下部分）
	4250


表2：地块二（亚洲青年客栈区）经济指标表

单位：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53515

	地上建筑面积
	42372

	艺术客栈
	39809

	其中
	一坊
	5400

	
	二坊
	23106

	
	三坊
	11303

	商业院落
	2259


	其中
	西北入口区商业别院
	2259

	配套用房
	304

	其中
	后勤配套用房
	84

	
	垃圾中转站
	100

	
	公厕
	120

	地下建筑面积
	11143

	其中
	西北入口区商业别院地下室
	2000

	
	2#地下停车库
	9143


表3：地块三（名人艺术风情别院区）经济指标表

单位：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3381

	地上建筑面积
	24799

	其中
	酒店别院A户型
	8272

	
	酒店别院B户型
	6262

	
	酒店别院C户型
	5930

	
	酒店别院D户型
	3879

	
	其他配套用房
	456

	地下建筑面积
	8582

	其中
	3#地下车库
	4270

	
	C户型地下建筑面积
	2812

	
	D户型地下建筑面积
	1500


表4：地块四（书院艺术酒店）经济指标表

单位：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8061

	地上建筑面积
	23489

	书院酒店
	7534

	其中
	VILLA 01
	2709

	
	VILLA 02
	740

	
	SPA
	690

	
	书院
	906

	
	健身中心及室内游泳池
	925

	
	精舍酒店
	1564

	书院文化交流中心
	15955

	其中
	书院文化交流中心A
	6825

	
	书院文化交流中心B
	5920

	
	书院文化交流中心C
	2140

	
	书院文化交流中心D
	1070

	地下建筑面积
	4572

	其中
	地下车库面积
	2080

	
	地下室面积
	2492


（3） 企业无形资产状况

企业的无形资产实际为财务软件。

（4） 企业表外资产状况

无。

4、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即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5、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该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性质和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时间确立的，它与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核算截止日期一致，且尽可能接近评估目的实现日，以便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评估中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6、 评估依据

（1） 经济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2）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9号，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4．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3）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号）；  

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5．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6．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号）； 
7．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中评协（2007）169号）；

8．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注协会协[2003]18号)；

9．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评协[2004]134号）；

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11． 《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1996年5月7日发布）；  

12．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  

13．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财政部财会[2006]3号）；  

14．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财政部财会 [2006]18号）；  

15．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1999）；  

16．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01）；  

17．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01）。  

（4） 资产权属依据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电子监管号：5307022012B00170]；
2．  地价款、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城镇土地使用税（近期）支付凭证；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2013-21号]；

4． 《国有土地使用证》[丽国用（2013）第4962、4961、4960、4959号]；

5． 《地块一（亚洲青年艺术创作社区）、地块二（亚洲青年客栈区）、地块三（名人艺术风情别院区）、地块四（书院艺术酒店）经济指标表》；

6． 《丽江市规划局关于<云南丽江·艺莲坊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审查意见》[丽规审〔2013〕26号]；

7． 《丽江市规划局关于古地2011-18号宗地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丽规规〔2013〕29号]；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3-550号]；

9．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533200201401070101、533200201404080101、533200201405300201]；

10．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许丽房字（2014-3、2014-8）号]；

11． 《丽江·艺莲坊亚洲青年艺术创作社区一期一、二、三标施工进度情况说明》；

12． 《市政基础设施情况说明——丽江.雪山艺术小镇项目》；

13． 《建造标准——雪山艺术小镇项目地下车库、酒店别院、商业院落、书院酒店、书院文化交流中心、艺术公建、艺术客栈》；
14． 机动车行驶证；  

15． 重要资产购置合同或发票；  

（5） 评估取价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号）；

2．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号）；  

3． 国家计委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计办价格[2002]1153号）；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4号，2000年10月22日）;  

6． 《汽车报废标准》（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经[1997]456号）；  

7． 《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资源[2000]1202号）；  

8．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2012年7月6日起执行）；  

9．   房屋建筑物所在地建筑工程定额及费用定额；
10． 《丽江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  

11． 《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建设部，建标[2000]38号）；  

12．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2009版）； 
13． 《机电设备评估价格信息》（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2008版）；

14．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15．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工程预算、结算等相关资料；

16．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17． 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18． 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及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

19． 其他参考资料。  

7、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本次评估采用了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成本法的基本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各项负债评估值之和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其核心资产为在建工程等实物资产，且成本法运用所涉及的经济技术参数的选择都有充分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和依据，故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成立以来连续亏损，且未来难以实现连续开发，因此未来收益和风险难以预测及量化。故不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且评估基准日附近中国相关行业规模相当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较少，所以相关可靠准确的可比交易案例很难取得，故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法。

（1） 成本法
1．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其他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评估人员采用监盘的方式进行现场盘点现金，并根据现金日记账记录进行合理的倒推计算，经过倒推计算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并与现金日记账核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在账账、账表核实和核对银行对账单的基础上结合对银行的函证回函情况，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核对无误后，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2） 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账簿、报表，在进行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对大额款项进行了函证，并了解其发生时间、欠款形成原因及单位清欠情况、欠债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状况，具体分析后对各项应收款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判断，采用个别认定与账龄分析法相结合，综合分析应收账款的可收回金额确定其他应收款的评估值。
（3） 预付账款：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检查了原始凭证、工程合同等相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对于账龄较短正在进行或近期内能够实现交易的预付款挂账按照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4）  存货

存货实际为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开文、龙泉社区地块一在建工程及地块二、三、四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评估艺莲坊地块一在建工程采用假设开发法、地块二至四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剩余法求取，其中艺术客栈、商业院落、公寓式酒店、艺术中心及影院、酒店别院、书院酒店、书院文化交流中心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存货评估价值由地块一在建工程房地产价值、地块二、三、四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分别扣除其对应的预计土地增值税额得出。
1）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求取估价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未来的正常开发成本、税费和利息、利润等，以估算估价对象开发价值的方法。
计算公式为：
估价对象开发价值＝开发完成后价值-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估价对象取得税费-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具体步骤如下：
①、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②、计算续建成本
续建成本费用＝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③、计算管理费用

④、计算销售费用

⑤、计算估价对象取得税费

⑥、计算利息

⑦、计算利润
⑧、计算销售税费

⑨、计算估价对象开发价值。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收益法

收益法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未来收益年限内的净收益，并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成现值并求和的一种评估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①、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②、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③、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④、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⑤、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⑥、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⑦、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5） 其他流动资产：实际为办公家具及预计税金。
    办公家具为低值易耗品，评估人员根据当前市场价值扣除适当折旧确
定评估值。
 预计税金为房屋销售产生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
评估人员通过与明细账、总账、报表数核对，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2．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1） 固定资产评估

1） 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设备特点和收集资料的情况，对存在二手交易市场的车辆采用市场法评估；对于待报废的设备本次评估按其清理变现后的净收益额作为评估值；对于无可回收价值的电子办公类设备等评估为零。

①重置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A. 重置全价的确定

a. 电子设备

对于市场上有同型号设备销售，属于同城购买，商家对购买产品包运输、上门安装调试服务，因此，除了购买价之外，没有其他费用。

重置全价=购置价

b. 车辆

车辆重置全价由购置价、车辆购置税、其他费用(如验车费、牌照费、手续费等)三部分构成。

B.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a. 电子设备

根据使用时间，结合维修保养情况，以使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b. 车辆

依据现行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定的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况确定的技术鉴定成新率综合确定。

C.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②对于待报废的设备本次评估按其清理变现后的净收益额作为评估值，对于无可回收价值的电子办公类设备等评估为零。
（2） 无形资产

实际为财务软件，评估人员按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及其尚存经济寿

命确定评估值。
（3） 长期待摊费用

评估人员采用核实财务账、证，对其存在性、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在账账、账表相符的基础上，根据物价指数变动得出评估资产重置价值，而后根据剩余受益期限，以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定评估值。

3． 负债

核实各项负债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8、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对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经协商定于2015年5月31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6日拟定评估计划并确定了评估方案，评估工作于2015年7月13日正式开始，2015年7月17日现场工作结束，2015年7月31日出具正式报告。主要评估工作过程如下：

（1） 评估前期准备阶段

1． 2015年7月6日，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并与委托方签定《业务约定书》，制定评估工作计划；

2． 配合被评估单位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评估明细表等工作。评估项目组人员进入现场对委估资产进行了初步了解，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2） 现场核实及评估阶段

1． 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 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与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被评估单位做出调整；

3． 根据资产评估明细表，按资产评估准则及评估规范的要求，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全面核实，对流动资产中的存货类实物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

4．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5．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6．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7． 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3） 评估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评估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与委托方对评估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9、 评估假设

（1） 交易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3）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4）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5）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6） 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7） 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8）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9） 本次估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0、 评估结论

至评估基准日，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资产账面值47,824.22万元，评估值74,066.18万元，增值额26,241.96万元，增值率54.87%；负债账面值35,449.45万元，评估值35,449.45万元，增值额0.00万元，增值率0%；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12,374.77万元，评估值38,616.73万元，增值额26,241.96万元，增值率212.06%。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B-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47,625.65
	73,855.75
	26,230.10
	55.08

	非流动资产
	2
	198.57
	210.43
	11.86
	5.97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7
	157.99
	169.51
	11.52
	7.29

	无形资产
	8
	0.89
	0.83
	-0.06
	-6.74

	商誉
	9
	
	
	
	

	长期待摊费用
	10
	39.69
	40.09
	0.40
	1.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总计
	11
	47,824.22
	74,066.18
	26,241.96
	54.87

	流动负债
	12
	15,099.45
	15,099.45
	
	

	非流动负债
	13
	20,350.00
	20,350.00
	
	

	负债总计
	14
	35,449.45
	35,449.45
	
	

	净 资 产
	15
	12,374.77
	38,616.73
	26,241.96
	212.06


11、 特别事项说明
（1） 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1． 本次评估过程中对资产价值的评估未单独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2． 本次评估过程中对资产价值的评估已考虑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2） 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1． 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2． 评估师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3） 评估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评估师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期间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
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
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评估师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仅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评估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方签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评估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5年5月31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13、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5年7月31日。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1、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3、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承诺函

4、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5、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6、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7、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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